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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文件

宝水务〔2026〕4号 签发人：王大远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 2025年度
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区委：

2025 年，区水务局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

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按照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

的工作部署要求，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全面深化水务系统依

法治理工作，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，以高水平法治保障水

务高质量发展。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筑牢法治思想根基。

局主要领导带头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以党组中心组理

论学习为牵引，通过党组（扩大）会议研讨、集中培训、自主学

习等方式，及时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《习

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五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等。全年组织党组（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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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）集体学法 14 次，召开局党组会 4 次专题研究执法队伍改

革建设、涉水行政职责分工等重点工作，覆盖全局中层以上领导

干部，推动法治思想与水务工作实践深度融合。同时，完善党组

领导法治建设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

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全局年度工作计

划和绩效考核体系，形成 “局党组领导、主要负责同志牵头、各

科室协同、全局上下联动” 的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紧盯安全底线，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。

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，严格安全生产

源头管理，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领域、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监管制

度。强化安全生产准入与安全生产执法，加强安全基层基础工作，

深入开展水利在建项目、重大工程防汛安全专项整治。突出安全

生产宣传教育培训，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、安全文化、安全生产

监控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

制，坚决遏制重、特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规范权力运行，深化政务公开与审批改革。

坚持“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扎实推进决策、

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，不断增强政策解读、关切回

应、政民互动、公众参与等工作成效。坚持面向基层，贴近群众，

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扎实做好重点领

域信息公开，不断推进权力运行全流程、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，

提升我局政务公开工作水平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

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全年累计公开各类依法行政事项 1253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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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。

（四）深入宣传教育，推进主题法治活动有效开展。

一是面向水务系统工作人员。针对水务系统工作人员通过开

展座谈、培训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，从而提高水务从业

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。全面实施普法规划，教育引导

全系统干部职工增强法治观念，遵法守法，依法行政。二是面向

社会公众。利用“3.22世界水日”、“中国水周”、“水土保持日”、

“12·4宪法宣传日”开展宣传活动。组织街头宣传、知识竞答、发

放宣传品、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进行水务科普宣传活动，提升群

众节约保护水资源的意识。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开展进行宣传

活动，适时刊发宣传文章、播放水法、水土保持宣传片，增强全

社会的节约水资源和水法治观念。三是面向重点在建工程项目。

我局将水土保持和节水意识教育作为水保预防工作的重点，通过

水保教育进项目工地的形式，形成了较广的水土保持科普、节水

宣传的覆盖面。

二、存在的不足和原因分析

一是经过多年的法治宣传教育，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好的

提高，但依法办事、用法守法的法律素质尚需进一步提高，普法

宣传的形式、手段和实效上还有待进一步外创新。二是法治宣传

内容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够强，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还不

够深入。

三、主要负责人 2025年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

职责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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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“一把手负总责，局党组成员齐抓共管”的工作机

制，坚持把法治建设工作列入日常工作之中，与业务工作同研究、

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对重点任务和工作责任分解细化、责

任到人，形成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。

（一）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。认真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

针政策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

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切实履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职责，坚持原则、

敢抓敢管，不断加强对党组成员和局全体干部的政治纪律教育，

加强对遵守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重

大决策部署，坚持求真务实、攻坚破难、开拓创新，坚持深入基

层、走进群众、一线履政，着力推动全区水务工作向好向快发展。

（二）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。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

合，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，营造民主和谐、团结共事的良

好氛围。始终坚持民主决策，注重听取党组成员、局中层干部、

普通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。自觉维护局领导班子集

体威信，重大决策、重大事项由局党组、局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

决定，不搞个人说了算，不搞一言堂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。始终以“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

自励”的要求管好自己，带头贯彻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规定，

严格按照程序办事，做到不乱开口子、不滥用权力、不以权谋私，

自觉维护领导集体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。坚决贯彻党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，认真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不断规范工作圈、

纯洁社交圈、管住活动圈，自觉接受党内监督、群众监督、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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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和舆论监督，做好表率、带好班子、管好家人。

四、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
（一）加强法治思想学习教育。进一步加大学习力度，将习

近平法治思想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、市、区法治

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纳入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，充分利用支

部“三会一课”、专题培训、特色活动等，在全局系统营造良好的

学法用法氛围。

（二）深化落实普法责任制。继续抓好“世界水日”、“ 中国

水周”、“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”、民法典宣传月、宪法宣传

周等主题宣传和河湖流域治理相关重点，结合党员干部下基层察

民情、解民忧、暖民心实践载体，开展好丰富多样的法律法规学

习宣传活动。

（三）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。加快转变职能，进一步厘

清与市场、与社会的边界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水务更好结合。

加大政务公开力度，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。持续开展“减

证便民”工作，全面落实涉企经营许可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。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

2026年 1月 6日

抄送：区政府，区委依法治区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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